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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执函〔2014〕1220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2014年专项执法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委）、规划局、城管（执法）局（委），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

为加大对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促进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健康协调发展，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定于7月-12月开展2014年专项执法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的
围绕积极稳妥推进我省新型城镇化建设，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阻碍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打击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促进我省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科学发展。

二、工作内容
（一）查处违法建设行为（城管（执法）局（委）、住房城乡建设局（委）、规划局负责）。查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施工的行为；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行为；未取得临时许可擅自建设或未按临时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行为。
（二）查处使用假冒伪劣建筑材料行为（住房城乡建设局（委）负责）。严厉查处将假冒伪劣钢材、水泥、商品混凝土、建筑水电器材、建筑用砂和涂料等建筑材料使用到建筑工程的行为，在建设工程使用证书不齐全建材产品的行为；商品混凝土生产单位使用未经检验、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或者供应未经检验、检验不合格的商品混凝土的行为。
（三）查处建设工程领域招投标围标串标行为（住房城乡建设局（委）负责）。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查处内外勾结、行贿受贿、明招暗定等违法行为；招标人规避招标、以各种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投标人的行为；投标人相互串通、弄虚作假以骗取中标的行为；评标专家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等不依法公正履职的行为；以恐吓、暴力威迫或其他手段迫使其他投标人放弃投标或中标的行为。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2014年7月15日前）。各地各部门按照本次专项执法工作内容，召开会议，传达文件，加强领导，明确工作职责，制定工作方案，做好在本单位本系统内的动员部署。

（二）组织实施（2014年7月至11月）。各地各部门按照本次部署的专项执法工作内容，依照法定职责，明确工作责任，集中力量，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抓好组织领导、宣传发动、线索摸排、案件查处、打击整治、数据报送等各项工作的落实。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本市各县（市、区）对口部门专项执法工作开展情况的指导和督查。我厅将对各地专项执法工作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督查督办。

（三）总结提高（2014年12月）。各地各部门对专项执法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为下一步做好住房城乡建设执法工作提供依据。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做好各专项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一名分管领导牵头负责，确定具体科室负责落实。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互通、联动查处等协调机制。

（二）做好宣传动员。要采取公布投诉举报联系方式、建立网站专栏、联合新闻媒体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发动相关协会、企业、群众等各方主体积极参与，扩大专项执法工作影响力。

（三）严打违法行为。要依法从严处罚，对在专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存在的问题要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涉及到需移送其他部门进行查处的案件或线索，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
（四）注重举一反三。要及时梳理专项执法工作中查处的典型案件，强化警示震慑作用；要注重举一反三，认真分析发生案件的原因和教训，将专项执法成果作为改进行业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服务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大局。
（五）及时报送信息。各地各部门要建立专项执法工作台账，及时整理汇总专项执法工作信息，并按时填写专项执法情况报表（见附件），分别于每月1日前将上个月情况报送我厅。

本次专项执法工作开展及报送情况将作为创建平安广东工作考核的依据。
    附件：1.    月查处违法建设情况报表

          2.    月查处使用假冒伪劣建筑材料情况报表

          3.    月查处建设工程领域招投标围标串标情况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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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年7月2日
（联系人：陈晓涛，负责查处违法建设行为专项工作，电话：02083133647，传真：02083133653；叶君谊，负责查处使用假冒伪劣建筑材料行为专项工作，电话：02083133634；传真：02083133621；崔秋江，负责查处建设工程领域招投标围标串标工作，电话：02083133662，传真：02083133621）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1

    月查处违法建设情况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性质
	违法建筑面积

（㎡）
	拆除面积

（㎡）
	没收面积

（㎡）
	罚款金额

（元）
	处理责任人

（人）

	1
	
	
	
	
	
	
	

	2
	
	
	
	
	
	
	

	3
	
	
	
	
	
	
	

	4
	
	
	
	
	
	
	

	5
	
	
	
	
	
	
	

	当 月 累 计
	
	
	
	
	
	

	专项执法工作开展以来累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说明：1.“案件基本情况”栏，简要描述案件的基本情况，包括违法建设当事人、所在地点、发现时间、处理情况等；

      2.“案件性质”栏，根据案件实际选择“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②违反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③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施工、④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行为、⑤未取得临时许可擅自建设、⑥未按临时许可内容进行建设、⑦其他”等，填写对应序号；

    3.“处理责任人”栏专指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处理；

      4.本表由住房城乡建设局（委）商城管（执法）局（委）、规划局确定一个部门进行填报。

附件2

    月查处使用假冒伪劣建筑材料情况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一）查处情况

	序号
	建设工程项目、商品混凝土生产单位名称
	建材类别
	案件性质
	查封、扣押建材数量
	涉案货值

(万元)
	罚没金额  (万元)
	移送其他部门查处情况

	1
	
	
	
	
	
	
	

	2
	
	
	
	
	
	
	

	3
	
	
	
	
	
	
	

	4
	
	
	
	
	
	
	

	5
	
	
	
	
	
	
	

	（二）抽查情况

	当月累计
	检查了建设工程项目      家、商品混凝土生产单位      家；抽查建材     批次，合格及证件齐全的      批次、不合格的     批次、无相应证明的     批次；立案查处     宗。

	专项执法工作开展以来累计
	检查了建设工程项目      家、商品混凝土生产单位      家；抽查建材     批次，合格及证件齐全的      批次、不合格的     批次、无相应证明的     批次；立案查处     宗。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说明：1.“建材类别”栏，填写钢材、水泥、商品混凝土、建筑用砂、建筑水电器材、建筑用砂和涂料等建筑材料；

 2.“案件性质”栏，根据案件实际填写，如：使用不合格的商品混凝土等等。
附件3

    月查处建设工程领域招投标围标串标情况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一）案件查处情况

	序号
	案件基本情况
	涉案企业（家）
	涉案人员（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行政处罚情况
	是否移送公安、检察机关
	其他处理情况

	1
	
	
	
	
	
	
	

	2
	
	
	
	
	
	
	

	3
	
	
	
	
	
	
	

	4
	
	
	
	
	
	
	

	5
	
	
	
	
	
	
	

	当 月 累 计
	
	
	
	
	
	

	专项执法工作开展以来累计
	
	
	
	
	
	

	（二）招投标专项检查情况

	专项执法工作开展以来，共抽查了    个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情况。其中，有    项存在规避招标、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的行为；有    项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弄虚作假以骗取中标的行为；有    项存在评标专家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等不依法公正履职的行为；有    项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说明：1.“案件基本情况”栏，简要描述案件的基本情况；情况复杂、重大的案件，请另附案件详细报告；

        2.“行政处罚情况”栏，填写对案件的行政处罚情况，包括罚款、取消投标资格等；

        3.“其他处理情况”栏，填写对案件除罚款、取消参加投标资格、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外的其他处理情况，如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分、取消评标委员会专家资格等。                       




